
東海大學各級中心設立暨管理辦法 

92年10月15日第22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5月16日第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年10月3日第1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4月11日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4月12日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9月6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整合教學、研究、產學合作、提供專業服務及推動校務之需要，依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四及十七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各級中心之設立、變更、裁撤以及管理等事宜。 

第三條 本校各級中心分為校級中心、院級中心，說明如下： 

一、校級中心：因應整體校務發展之需要，以跨院系和跨領域為主體發起，由

本校主動提出設立。 

二、院級中心：針對現存單位無法整合研究、推廣應用與實務推動者，由本校

至少三名專任教師，以院系所為主體發起，隸屬學院提出設立申請。 

第四條 各級中心之設立，應由申請單位於每學期開學前提出設置計畫書、設置辦法以及

相關文件進行申請程序。 

前項設置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設立宗旨與目的。 

二、中心任務與發展目標。 

三、具體推動工作或未來營運規劃。 

四、組織架構與人員編制。 

五、經費來源、空間與設備規劃。 

六、預期成效。 

七、自我評鑑指標與方法。 

第五條 各級中心之設立申請程序如下： 

一、校級中心： 

（一）列入組織規程：經校外書面審查後，依序提送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

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審核通過。 

（二）任務型編組：經校外書面審查後，依序提送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行

政會議審核通過，送校務會議備查。 

二、院級中心：經院務會議討論後，提送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行政會議審核

通過，送校務會議備查。 

各級中心營運期間如遇更名或重要組織變更事項，須經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

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始得變更。 

第六條 各級中心置主任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校助理教授（含專技人員）以上教師、助

理研究員以上或職級相當之職員兼任，綜理中心業務，得連任，並以兼任一個中

心主任職務為原則。 

校級中心主任任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由校長聘任之。院級中心主任任期以配合

所屬學院院長任期為原則，由院長推薦並簽請校長聘任之。 

中心得視需要，依本校相關辦法聘任專兼任人員（含研究人員、行政人員、技術

人員、臨時人員、工讀生等）。 



第七條 各級中心應於成立滿兩年後開始接受評鑑，每兩年評鑑一次。 

第八條 校級中心之評鑑事務由研究發展處處理。 

校級中心每年三月底前應提送年度成果報告書以及新年度工作計畫至研究發展

處。研究發展處應於評鑑年度五月底前依相關業務及成效完成審查。審查程序包

括： 

一、衡量中心屬性，由副校長聘請相關領域教師若干人，組成評鑑委員會，執行

評鑑工作。審查項目至少包括： 

（一）中心之營運方向、組織運作及校務發展目標達成情形。 

（二）中心之研究成果、學術貢獻及社會影響力。 

（三）以中心名義執行整合型計畫或爭取外部資源情形。（每學年度計畫管

理費至少達75萬元或總收入至少達500萬元，國科會計畫不納入計

算） 

（四）與校內外單位跨領域合作情形。 

（五）中心的現況、挑戰及未來永續營運策略（含前次評鑑審查意見之改善

進度）。 

（六）新年度工作規劃。 

二、評鑑結果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評鑑結果分通過、待改進及不通過等三級。 

三、待改進之中心需於評鑑結果公告後兩個月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至研究發展

處備查，隔年再予以評鑑；評鑑不通過之中心，則提報行政會議（含設置辦

法廢止）和校務會議予以裁撤。 

第九條 院級中心之評鑑事務由所屬學院辦理。 

院級中心於每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應提送年度成果報告書以及新年度工作計

畫至所屬學院考核；由各學院成立審查委員會執行評鑑考核工作。若評鑑結果連

續兩次不通過，則提報行政會議予以裁撤（含設置辦法廢止）。 

評鑑標準由各學院依院級中心性質自行訂定，經院務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究發展

委員會會議審訂。 

評鑑結果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供研究發展處備查，並於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進

行成果報告。 

第十條 各級中心如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或已無存續之必要，得自行申請裁撤，裁撤流程

與評鑑結果不通過者相同。 

各級中心接獲裁撤通知後，不得再以該中心名義承接計畫，並應於收到裁撤通知

六個月內，完成或結束各項業務及人員、財產與計畫等之移轉。 

第十一條 各級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自行籌措收入，以支應各項人事、空間、

水電及行政運作相關業務等費用。 

各級中心借用校內空間，悉依本校空間借用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校級中心主任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與鐘點核計辦法申請減授鐘點時數。 

以各級中心名義所承接之計畫，悉依本校主持研究計畫獎勵辦法與本校產學合

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進行管理費提撥及獎勵金分配。 

第十三條 現存系級中心由所屬學院負責管理，並依本法第九條進行評鑑作業。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